
关于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 2022级研究生网上选课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研究生： 

本学期 2022级研究生于 9月 11日（星期一）正式上课，网上选课时间为 2023年 9月

7日（周四）10:00至 2023年 9月 12日（周二）16:00，请同学们务必在规定的选课时段

系统内完成选课。 

注意事项：退改选的情况 

1、两门课程上课时间冲突，没有其它可选班级，则只能放弃其中一门课程，改选其它

课程。（该种情况下需修改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先联系学院教学秘书确认培养计划权限

开放时间，方可进行后续培养计划修改和选课操作）。拟放弃的该门课程，系统内不需要再

选课到对应教学班级，如果已选课，切记从原教学班级将此课程退掉。 

2、部分课程由于选课人数很少，或者其它特殊原因，学院取消开课（请务必与学院秘

书核实确认该课程是否取消再进行后续操作），请改选其它课程，具体操作同 1。改选原则

务必保证总学分和学位课学分满足培养方案要求。  

选课操作流程如下。 

步骤 1: 登录选课 

在“培养”----“我的课程”----“个人学习计划内课程”栏目下点击蓝色“选课”字

样。针对某门课程开设多个班级的情况，点“选课”按钮前，切记与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核

实、确认后再操作，选错班级者，后果自负。 

 

步骤 2: 选课确定 

待系统跳出选课成功提示框，点击“确定”。当某门课程后显示“正在修读”字样，表

示该门课程选课成功。 



 

 

 

友情提醒： 

1、根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办法》（沪工程研〔2019〕34号），

研究生选课后无故不参加考试者，以“旷考”论处，记入本人学习档案。未在系统完成选课

的研究生，任课教师不得允许其参加课程考核，不得为其登记成绩，学校不承认其学分和成

绩。 

2、按照教育部第 41号令规定，学生成绩单应真实、完整地记载，对通过补考、重修获

得的成绩，应当予以标注。请同学们认真严肃按时按质上好所选课程。 

3、选课结束后，请同学们务必至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或班级任课教师处进行名单再次

核实、确认。 

4、课表查看：专业课课表安排由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负责下发。 

5、系统培养计划权限开放时间：9月 11日（周一）10:00至 9月 12日（周二）16:00。 

6、如遇选课问题无法正常选课，请务必及时联系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老师。确需由研

究生处协助处理的，由秘书统一梳理问题反馈至研究生处。 

 

 

研究生处 

2023年 9月 7日 


